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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607     证券简称：拓斯达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65 

债券代码：123101     债券简称：拓斯转债 

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3 年

7 月 4 日召开了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，选举产生第四届董事

会成员。经全体董事一致提议并同意豁免临时董事会通知时限，第

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当日以电话、口头的方式发出。第四

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同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

开。经全体董事同意，共同推举公司董事吴丰礼先生担任本次会议

主持人，会议应到董事 9 人，实到董事 9 人，其中黄代波、毛勇军、

冯杰荣、万加富通过通讯方式表决。公司全体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

列席了会议。会议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

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本次会议经过与

会董事的认真讨论，投票表决，形成如下决议。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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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审议通过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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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 

表决结果：9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本议案获表决通过。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《关于董事会、监事会完成

换届选举暨部分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离任及聘任高级

管理人员、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》。 

（四）审议通过《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》 

经审议，董事会认为：经公司总裁提名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，

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杨双保先生、黄代波先生为公司副总裁，周永冲

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，谢仕梅女士为公司副总裁、董事会秘书。以上

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

满为止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 

表决结果：9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本议案获表决通过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《关于董事会、监事

会完成换届选举暨部分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离任及聘

任高级管理人员、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》。 

（五）审议通过《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》 

经审议，董事会认为：根据公司发展需要，同意聘任江正才先生

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，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，任期自本次董事会

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为止。 

表决结果：9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本议案获表决通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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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《关于董事会、监事会

完成换届选举暨部分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离任及聘任

高级管理人员、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》。 

（六）审议通过《关于不向下修正拓斯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》 

经审议，董事会认为：截至 2023 年 7 月 4 日，公司 A 股股票在

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

股价格的 85%（即 22.21 元/股）的情形，已触发“拓斯转债”转股

价格向下修正的条款。公司董事会综合考虑了公司的基本情况、股价

走势、市场环境等多重因素，基于对公司长期稳健发展及内在价值的

信心，为维护全体投资者利益，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暂不向下修正“拓

斯转债”转股价格，且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未来一个月（2023

年 7 月 5 日至 2023 年 8 月 4 日）内，如再次触发“拓斯转债”转股

价格向下修正条款的情形，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。从 2023 年 8 月

5 日开始计算，若再次触发“拓斯转债”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，

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“拓斯转债”的转股价

格向下修正权利 

表决结果：9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本议案获表决通过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《关于不向下修正拓斯

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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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回购注销 2019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
励计划剩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》 

经审议，董事会认为：2019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

（草案）（以下简称“《激励计划》”）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售

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，公司将对 24 名限制性股

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未能解锁的限制性股票

58.8672 万股进行回购注销，占 24 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原授予限

制性股票总数的 20%。鉴于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

绩考核未达到解锁条件，同意公司对第四个解除限售期未能解锁的限

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。公司本次回购注销未达到第四个解除限售期

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计58.8672万股，回购价格为7.309元/股，

本次回购金额合计为 4,302,603.65 元，回购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。

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，已授予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0 股，

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完成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，国浩律师（深圳）

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。 

公司董事张朋、兰海涛、毛勇军为本议案审议事项的关联董事，

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。 

表决结果：6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本议案获表决通过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《关于回购注销 2019

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剩余限制性股票的公告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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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审议通过《关于注销 2019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
划剩余股票期权的议案》 

经审议，董事会认为：《激励计划》股票期权第四个行权期因公

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到行权条件，公司将对 77 名股票期权激励对象

已获授但在第四个行权期未能行权的股票期权份额 44.928 万份进行

注销，占 77 名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原授予股票期权份额总数的 20%。

鉴于股票期权第四个行权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到行权条件，同意

公司对股票期权第四个行权期未能行权的股票期权份额进行注销。公

司根据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，将上述人员已获授但尚

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 44.928 万份进行注销。本次注销完成后，已

授予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0 份，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

施完成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，国浩律师（深圳）

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。 

表决结果：9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本议案获表决通过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《关于注销 2019 年限

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剩余股票期权的公告》。 

（九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、修订〈公司章程〉并
办理相应变更登记手续的议案》 

经审议，董事会认为：根据《激励计划》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

件中关于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的规定，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售

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以 2018 年净利润为基数（15,582.05 万元），

2022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07.36%，净利润以公司 2022 年度审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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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所载数据为准，净利润增长数值以经审计的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

扣非后净利润并剔除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实施影响的数值作为计算依

据。若公司业绩未达到上述考核目标，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

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，由公司回购注销。公司 2022

年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后净利润并剔除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实

施影响的数值后的净利润为 12,963.56 万元，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的

公司层面考核业绩目标，同意公司对 24 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

授但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未能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58.8672 万股进行

回购注销，本次回购注销占 24 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原授予限制性

股票总数的 20%。 

2021 年 9 月 16 日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开始转股，2022 年 7 月 1

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因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相应增加 0.01900

万股； 

因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等原因，

公司的注册资本及总股本将由 42,541.8444 万元/万股变更为

42,482.9962 万元/万股。同意对《公司章程》相应条款进行修订并

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按照政府主管机关的要求办理公司工

商变更事宜。 

表决结果：9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本议案获表决通过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《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

本公告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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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 

公司定于 2023 年 7 月 21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 2023 年第三

次临时股东大会，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23 年 7 月 17 日，

审议如下议案： 

1.关于回购注销 2019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剩余限

制性股票的议案； 

2.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、修订《公司章程》并办理相应变更登

记手续的议案。 

    表决结果：9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本议案获表决通过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《关于召开 2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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